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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粤财农〔2025〕73号）文件精神，2025年，中央下达我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139万元（第二批），为保障资金的高效使用，促进我县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促进我县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多措并举，进一步有效落实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构建生猪产业健康安全屏障，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素质，助推我县乡村振兴。
二、资金使用范围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778号）第十二条规定：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支持范围包括：生猪（牛羊）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良种引进、污粪处理、防疫、保险、牛羊饲草料基地建设，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仓储、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
三、奖励资金使用安排计划及分配方案
以下各项资金的使用，具体由县畜牧兽医水产局组织实施。
（一）生猪生产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111万元。其中：用于购买生猪检疫标识（耳标）的支出，安排资金93万元；用于购置生猪免疫疫苗的支出，安排资金3万元；用于购买非洲猪瘟及猪口蹄疫等抗体试剂盒、生猪养殖消毒药品等，安排资金15万元。
（二）生猪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12万元。用于购买“瘦肉精”检测产品（如“瘦肉精”检测卡等），以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保障畜产品安全。
（三）生猪屠宰检疫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0.5万元。用于购置检疫人员防护用品和生猪屠宰检疫用品（如白大褂、口罩、一次性手套、检疫刀具，手术剪等）。
（四）生猪健康养殖培训教育经费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8万元。其中：用于举办生猪养殖、防疫及检疫技术培训班经费，安排5万元；用于召开相关技术培训会议经费，安排1万元；用于支付印制生猪生产技术资料等的费用，安排2万元。
（五）用于村级动物防疫员购买保险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1.5万元。为全县56名村级生猪等动物防疫员购买工作期间人身意外保险。
（六）用于生猪规模养殖场除臭示范项目支出。
计划安排资金6万元。生猪养殖过程中，其排泄物等散发出大量的恶臭难闻气味，如硫化氢、氨气、甲烷、粪臭素等，污染农村人居环境，如何有效控制生猪养殖场的恶臭是保证我县生猪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生猪规模养殖场除臭示范项目通过技术创新和综合治理，较好地解决养殖场污染问题，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县畜牧兽医水产局要坚持“公开、公平”及自愿参与的原则，筛选2家生猪规模养殖场参与该项目，升级改造和建设相关设施设备。经省农科院专家评审验收通过，每家养殖场奖补3万元。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
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使用方案的制定，并做好资金调配等工作；县畜牧兽医水产局要严格执行本资金使用方案，确保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真实、合规、合理。
（二）加强资金监管。
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奖励资金的监管，严禁截留挪用项目资金，要保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